
 

附錄一  亞太營運協調服務中心大事紀要 
1995 年 
月 日 內     容 
1 5 行政院 2414次院會通過「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 
3 6 依行政院核定在經建會成立之「亞太營運協調服務中心」正式成立，開始運作，藉以

落實計畫之執行推動。 
 22 邀集相關部會，協商德商拜耳公司取得設廠用地，並促成拜耳公司在台設立製造二異

氰酸甲笨（TDI）產品之營運中心。 
4 21 向行政院政務會談提「總體經濟調整」簡報，並確立開放競爭、興利政策、調整政府

職能、提供全方位服務與法令政策透明化等五項原則。 
5 18 行政院院會核定通過「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第一階段整體立法計畫」。 
 12 「亞太營運中心第一階段整體立法計畫」於立院三讀通過修正「管理外匯條例」、「營

業稅法」、「航業法」，另，廢止「技術合作條例」，並制定「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

 13 「亞太營運中心第一階段整體立法計畫」於立院三讀通過制定「積體電路電路布局權

保護法」。 
12 21 邀集經濟部等 13個相關部會，就「亞太營運中心計畫應完成之行政命令增修與行政

措施」進行檢討，在 73項應完成之行政命令，已完成 51項。 
 21 「亞太營運中心第一階段整體立法計畫」於立院三讀通過修正「商港法」。 
 22 「亞太營運中心第一階段整體立法計畫」於立院三讀通過制定「營業秘密法」。 
 29 「亞太營運中心第一階段整體立法計畫」於立院三讀通過制定「信託法」。 
1996 年 
月 日 內     容 
1 16 「亞太營運中心第一階段整體立法計畫」於立院三讀通過大幅修正「電信法」與「交

通部電信總局組織條例」，並制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條例」。 
 24 協調促成「土地稅減免規則」修正；協助解決台北美國學校用地之租金調降事宜。

3 27 推動亞太航空轉運中心，引進國際整合型快遞業者，美商優比速（UPS）公司於 3月
27日與民航局簽署投資備忘錄，於中正機場設立轉運中心。 

4 9 邀集政府相關單位與業者協商「空運貨物進出口作業流程相關問題」，決議若進口貨

品需由商檢局抽檢驗者，海關將配合業者提貨，免繳特別監視規費。 
 17 彙整完成「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二階段整體立法計畫」，提報本會 823次委員

會通過。 
 18 赴美拜會有潛力來台之金融業者，如Morgan Stanley(摩根史坦利銀行)、J.P. 

MORGAN(摩根銀行)、BOT(美國芝加哥期貨交易所)、CME(美國芝加商品期貨交易

所)等，並與 CBOT及 CME晤談來台合作成立期貨交易所乙案。 
 19 赴紐約拜訪媒體中心目標廠商，USA Networks及 Business Week發行公司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對其介紹媒體中心投資優惠及國內相關印刷廠商資料。上

述二家公司對選擇台灣營運均表興趣，本中心將針對其需求繼續加強連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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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邀集相關單位協商道路、地名之英文標示問題，達成未來將以國語譯音符號第二式為

準之結論，並逐步推廣。 
5 8 與財政部關政司等共赴新加坡，考察其海、空運發展措施及通關自動化情形。 
 15 赴美宣導亞太營運中心計畫，分別於紐約、洛杉磯舉辦駐外單位人員座談研討會；17

日薛副主委並邀集紐約地區金融、電信等相關作業之高階主管廿餘人進行早餐會談，

說明亞太營運中心帶來的商機。 
 23 行政院 2481次院會通過本會所擬「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二階段整體立法

計畫」。 
6 13 本會第 332次業務會報主任委員指示：「投資障礙排除小組」工作由部門處移交本中

心，擔任單一窗口任務。 
7 16 連院長於行政院政務會談中指示本會，召集相關單位成立專案小組規劃「經貿營運特

區」；主委指示由本中心擔任工作幕僚，負責研究規劃。 
9 6 「亞太營運中心第二階段整體立法計畫」於立院三讀通過修正「民事訴訟法」。 
 13 「亞太營運中心第二階段整體立法計畫」於立院三讀通過修正「船舶法」。 
10 3 「亞太營運中心第二階段整體立法計畫」於立院三讀通過修正「貪污治罪條例」，惟

與亞太營運中心相關之「舉動犯」改「結果犯」之提議未獲採納。 
11 13 與工商建研會舉行第二次座談會，從政策、執行與實際案例三方面研商「企業界所面

臨的土地問題及解決之道」。 
1997 年 
月 日 內     容 
1 29 「中正機場客運安檢作業簡化」案提經建會地 860次委員會會議通過，取消安檢章；

另清艙作業平時責交業者處理，航警局督導，必要時再由航警局加強執行清艙。 
3 4 「亞太營運中心第二階段整體立法計畫」於立院三讀通過制定「期貨交易法」。 
 28 邀集相關部會就「檢討白領外人聘僱及進出流程協調會」，達成簡化聘僱許可申請文

書、統一所有白領外人健康檢查規定及格式。 
4 15 「亞太營運中心第二階段整體立法計畫」於立院三讀修正通過加入WTO有關之證券

交易法、關稅法、商品檢驗法、公路法、貿易法、商港法、營業稅法、貨物稅條例、

會計師法、建築師法、銀行法、商標法、專利法、藥事法、食品衛生法、出版法、加

工出口區設置管理條例、駐華外國機構及其人員特權暨豁免條例等 18項法案。 
 18 「亞太營運中心第二階段整體立法計畫」於立院三讀修正通過「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條例」。 
 29 「亞太營運中心第二階段整體立法計畫」於立院三讀修正通過「中央銀行法」。 
 30 「短期來華履約外人提出工作許可」乙案提經建會第 873次委員會討論，決議簡化為

入境 7天內提出工作許可證。 
5 10 「亞太營運中心第二階段整體立法計畫」於立院三讀修正通過「就業服務法」。 
 20 召開亞太營運中心執行方案協調會﹐修訂媒體中心與金融中心部份之內容。 
 31 「亞太營運中心第二階段整體立法計畫」於立院三讀修正通過「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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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8 經建會第 880次委員會通過「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第一階段執行成果及第

二階段執行方案」。 
 20 邀集財政部、衛生署等單位與歐僑商會就「1996 年建議書」召開第一次協調會。 
7 7 邀集交通部、環保署等單位與歐洲商會就空運、政府採購與環保議題召開第二次協調

會。 
 23 經建會第 885次委員會通過僑外投資負面表列-禁止及限制外人投資業別項目部分項

目修正建議案。 
9 24 本會委員會通過「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第二階段立法計畫」，並呈報行政院。

 25 「亞太營運中心第二階段立法計畫」於立院三讀修正通過「國際金融業務條例」、「刑

法」。 
10 3 邀集相關部會代表召開「經貿營運特區工作小組第五次會議」，研商經貿特區設置管

理條例草案。 
 9 「亞太營運中心第二階段立法計畫」於立院三讀修正通過「著作權仲介團體條例」。

 30 「亞太營運中心第二階段立法計畫」於立院三讀修正通過「華僑回國投資條例」、「外

國人投資條例」。 
12 1 「亞太營運中心第二階段立法計畫」於立院三讀修正通過「標準法」。 
 19 「亞太營運中心第二階段立法計畫」於立院三讀修正通過「國營事業管理法」。 
 26 「亞太營運中心第二階段立法計畫」於立院三讀修正通過「所得稅法」。 
 30 「亞太營運中心第二階段立法計畫」於立院三讀修正通過「民用航空法」、「著作權法」。

1998 年 
月 日 內     容 
1 6 「亞太營運中心第二階段立法計畫」於立院三讀修正通過「促進產業升級條例」、「中

小企業發展條例」。 
2 12 邀集警政署、港警所、海關、港務局等單位研議「簡化港口安檢作業，決議由警政署

依「航空器清艙檢查」由業者負責之作法，研擬相關「船舶清艙檢查作業規定」。 
5 1 「亞太營運中心第二階段立法計畫」於立院三讀完成「政府採購法」之制訂。 
10 8 邀集內政、財政等 11單位研商「台北美國學校租金負擔案」會議。 
12 29 「亞太營運中心第二階段立法計畫」於立院三讀通過制定「科學技術基本法」、修正

通過「存款保險條例」。 
1999 年 
月 日 內     容 
1 12 「亞太營運中心第二階段立法計畫」於立院三讀通過廢止「出版法」。 
 14 「亞太營運中心第二階段立法計畫」於立院三讀通過修正「航業法」。 
 15 「亞太營運中心第二階段立法計畫」於立院三讀通過制定「行政程序法」與「衛星廣

播電視法」、修正通過「行政院勞委會職業訓練局組織條例」與「有線電視法」等四

法案。 
3 2 邀集內政、新聞、環保等單位研商「年代高科技媒體園區開發相關事宜」會議。 

 26



 

3 25 邀集經濟、財政、新聞局與相關業者研商「DVCPRO影視媒體用器材檢驗及關稅案」
等相關事宜會議。 

4 8 邀請交通部、內政部等單位研商港口安檢清艙作業及證照查驗作業簡化相關事宜。
 9 邀集內政、經濟、財政等單位研商廢除營利事業統一發證制度，修正相關法令事宜會

議。 
 16 邀集法務、經濟部與歐洲商務協會、美僑商會就有關在台律師對律師法建議修正討論

會議。 
 16 邀集交通、經濟部與學界共同研商「港埠組織改制⎯公法人方案」。 
 24 邀集財政部、交通部、勞委會與公共工程委員會等相關部會與美僑商會就運輸、電信、

勞工、與營造工程等議題舉辦第一次座談會。 
 31 邀集財政部、證期會、保險司、衛生署與健保局等相關部會與美僑商會就資本市市場、

保險、醫療器材與製藥等議題舉辦第二次座談會。 
9 1 邀集國內、外金融、證券相關業者就「建構成為亞太金融中心機制之探討」座談會。

 2 邀集財政、經濟與交通部等單位就「配合企業發展全球運籌管理，政府應辦理事項」

之座談會。 
 8 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第二階段立法計畫優先推動法案」提經建會第 984次委

員會。 
 8 召開體委會「高爾夫球場申請流程」工作圈主管機關之確立相關協調會。 
11 24 邀集財政部海關總署、新聞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經濟部國貿局、內政部警政署等

五個行政單位召開「錄影節目帶出口及代工鐳射唱片出口核驗證明書業務暨非法錄影

帶查緝業務移撥」協調會議。 
註：11－12月積極推動災後重建特別立法事宜 
2000 年 
月 日 內     容 
1 13 召開「發展全球運籌管理」各部會應配合事項與建議第一次協調會。 
 17 召開「發展全球運籌管理」各部會應配合事項與建議第二次協調會。 
 20 「發展全球運等管理之作法與建議」提報行政院第 2665次院會。 
2 17 邀集業者與主管機關就「運籌管理之定位與租稅問題」會議。 
 22 召開「亞太營運中心計畫第三階段規劃─電子商務」業界建議座談會。 
 24 邀集業者與主管機關就「發展全球運籌中心關務問題檢討」會議。 
3 17 邀集業者與主管機關就「物流中心貨物通關辦法」有關三億元資本額限制之檢討會議。

 20 邀集財政部等 20個單位商討「發展台灣成為全球運籌管理中心計畫」會議。 
 24 邀集內政、財政、經濟部與衛生署研商廢除「營利事業統一發證制度」相關事宜協調

會。 
 28 「亞太營運中心第二階段立法計畫」於立院三讀通過制定「菸酒稅法」。 
 29 「發展台灣成為全球運籌管理中心計畫」提經建會 1007次委員會。 
4 11 「發展台灣成為全球運籌管理中心計畫」陳報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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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2 「全球運籌管理中心計畫」草案增列電子商務，提經建會第 1018次委員會。 
10 4 行政院通過「全球運籌發展計畫」，接續「亞太營運中心計畫」第二階段，以建構台

灣為全球運籌發展有利環境為推動目標。 
10 11 「亞太營運協調服務中心」更名為「財經法制協調服務中心」，繼續推動「全球運籌

發展計畫」，與協調其他法規鬆綁與創新之任務。 
2001 年 
月 日 內     容 
1 4 「全球運籌發展計畫推動小組」成立，召開第一次會議。 
2 15 邀集相關部會召開「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第二階段成果總檢討「協調

會」。 
3 1 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第二階段成果總檢討提經建會第 1038次委員會。
 27 行政院核可「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第二階段成果總檢討，同意結案。
資料來源：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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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列管輔導之僑外商重大投資計畫辦理情形：研究中之投資計畫 
彙整日期：1996 年 11月 15日 
製表單位：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單位：新台幣 

推動僑外商投資計畫名稱 目前進度 需協助解決事項

1.美商莫仕公司 
產品：電腦連接器 
投資金額：10億元 

 請求協助取得擴

廠土地 

2.韓國貿易中心大韓貿易公司 
產品：半導體 
投資金額：未定 

已表達投資意願。 擬取得斗六擴大

工業區或科技工

業區設廠土地。 
3.日商 SMC株式會社 
產品：空氣壓機器 
投資金額：3億元 

已實際了解投資環境。 擬取得斗六擴大

工業區設廠土

地。 
4.美商 EFFEM FOODS INC 
產品：寵物食品 
投資金額：未定 

該公司於 10月 22、23日來華考察建

廠土地。 
需本處協助尋找

建廠土地。 

5.比商 Barco公司 
產品：通訊器材 
投資金額：未定 

1. 選定我系通科技公司作為 cable 
TV產品之代理商，進而投資新台

幣 6,000萬元參與系通科技公司

20%股權，共同開發 TV 
monitor,cable TV,Graphic與
Texitle（電腦控制紡紗機器）等
產品。 

2. Barco公司將持續擴大在華投資。 

無。 

6.德商西門子公司 
產品：64M記憶體、256M記憶
體 
投資金額：459億元 

該公司半導體事業部總裁已於 11月
7日來華與合作投資之茂矽公司簽

約。 

無。 

7.美商 VLSI（偉矽科技）公司 
產品：半導體 

與本部簽署策略聯盟意願書案已協

商定案，惟因該公司總裁無法來台簽

署，故尚未完成。 

無 

8.澳商興世亞（CSR）公司 
產品：營建材料 

1996 年 5月與中華開發信託公司簽
訂策略聯盟合約，作為未來雙方在亞

太地區合作發展的起點。 

無 

9.美商網威公司（NOVELL） 
產品：網路相關產品 

1. 目前 NOVELL公司與資策會洽
談合作計畫，NOVELL將在資策
會設立 NOVELL網路產品認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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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中心，並作為人員訓練及技

術支援中心。 
2. 該公司與本部簽署策略聯盟意願

書表示興趣，目前就本處所提供

策略聯盟意願書草稿進行研究。 
10.美商 Defect & Yield 
Management公司 
產品：半導體製程控制軟體 
投資金額：0.5億元 

擬在新竹科學園區設立子公司，正向

科學園區管理局申請中。 
無 

11.美商摩托羅拉公司 
產品：半導體 

本處已於 1996年 7月 25日邀集工業
局國貿局等相關單位召開協調會

議，建請台灣區電機電子公會蒐集資

料後送政府相關單位研辦。 

擬申請開放大陸

半導體產品進

口。 

12.主辦「航太工業之發展暨中小
企業參與之契機」說明會案 

1.為鼓勵中部地區廠商參與航太工

業以便漢翔航太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接獲訂單或外人投資航太業

時，我國廠商可及時配合生產提

供零配件，本處已於 10月 22日
假台中漢翔航太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舉辦說明會，並參觀漢翔公司。 
2.鑒於 10月 22日在台中舉辦時廠商
反應熱烈，本處另於 1996 年 11
月 15日假高雄縣岡山鎮漢翔公司
發動製造廠再舉辦一場。 

無 

13.漢翔航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研製發電機案 

漢翔公司刻根據該公司現有能量研

發中型發電機，整套設備僅 40呎，
對於我國赴開發中國家投資廠商頗

為適用，可加強推廣，預計一年內可

商業量產。 

無 

14.Ansaldo Volund公司擬在台成
立亞太環保中心 

10月 15日該公司與中興電工完成加
強合約，協助中興電工解決承包之焚

化爐工程。 

持續追蹤該公司

設立亞太環保中

心計畫 
15.澳商 George Norman & Co. 
pty. Ltd 
產品：不織布紡織機 
投資金額：未定 

該公司正進行來華投資之簽約事

宜，本處將請駐澳大利亞代表處經濟

組持續追蹤辦理。 

無 

合計：件數 15件，投資金額 508.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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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投資業務處列管輔導之僑外商重大投資計畫辦理情形：經投審會核准或建廠中之投資 
計畫 
推動僑外商投資計畫

名稱 
目前進度 需協助解決事項 相關部會辦理情形 

1.德商拜耳遠東聚優
公司 
產品：MDI+TDI 
投資金額：492億元 
（1996-1998  118億 

1998-2000  144億 
2000-2004  230億） 

該公司已於 1996 年

5月 22日以拜耳
（專）字第 96010
號函向台灣省政府

及台中港務局申請

使用台中港北填方

區 78公頃新生地建
廠、西碼頭區西 10
號碼頭及西 10號碼
頭後側約 12公頃建
儲槽區。 

1. 向台中港務局申
請適用獎參條例

開發工業區設

廠，惟該局認為主

管機關應為經濟

部。 
2. 投資計畫尚包括
台灣志氣、三福化

工等公司聯合設

廠，其所需土地係

直接向台中港務

局租用，抑或透過

拜耳公司轉租，尚

未獲澄清。 
3. 拜耳公司要求該
公司廠房以外半

徑 2公里範圍

內，禁止興建學

校、住宅、食品工

廠及使用光氣工

廠。 
4. 拜耳公司要求依
據獎參條例取得

本計畫興建、經營

權，75 年及後續

更新經營權 50
年。 

5. 拜耳公司要求台
中港土地租金按

六折計收。 

需台灣省政府協調

台灣省議會辦理項

目： 
1. 投資經營權許可
期 50年及後續更

新經營許可期 50
年，以及地上權

設定 50 年：依土

地法第 25條規
定，需送台灣省

議會同意。 
2. 拜耳公司廠房以
外 2公里範圍內

禁止使用光氣製

程化工廠：依據

台中港整體規劃

土地使用計畫辦

理。 
3. 租金計算：依獎

參條例相關規

定，土地租金依

公告地價 5%計
收，本案每年 5
元。 

4. 拜耳公司相關人
員、車輛及物資

使用港區及聯外

交通設施，同意

依商港法規定，

並由台中港務局

列入合約辦理。 
2.德商凱米特公司 
產品：正丁基鋰 
投資金額：8億元 

1996 年 9月 20日該
公司投資案業經本

部投審會審議通過。

1. 提供 2公頃土地
供其建廠。 

2. 請求所生產產品

1. 該公司目前選定
彰濱工業區，請

渠 1996 年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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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丁基鋰列入「重

要科技事業屬於

製造業及技術服

務業部分適用範

圍標準」適用 5 年

免稅。 

23日該區土地售
出時提出申購。 

2. 已請該公司提供
資料予工業局作

為下次修正「重

要科技事業屬於

製造業及技術服

務業部分適用範

圍標準」納入考

慮。 
3.日商古河銅箔公司 
產品：印刷電路板銅箔 
投資金額：22.5億元 

1996 年 8月 26日該
公司投資案業經本

部投審會審議通過。

擬取得斗六擴大工業

區設廠土地。 
請該公司於 11月初
斗六擴大工業區土

地公告出售時提出

申購。 
合計：件數 3件，投資金額：522.5億元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列管輔導之僑外商重大投資計畫辦理情形：營運中之投資計畫 
推動僑外商投資 
計畫名稱 

本處協助事項 需協助解決事項 相關部分辦理情形

1.美商泛林（LAM 
Research）公司 
產品：半導體製造設備 
投資金額：3.5億元 

1. 協助該公司於 1996 年

9月成立「亞太技術研

發及訓練中心」。 
2. 追蹤該公司與本部精
密工業發展推動小組

合作規劃「探討公元

2005 年世界半導體場

趨勢，市場行銷資訊」

計畫。 

  

2.美商應用材料

（Applied Materials）
公司 
產品：半導體製造設備 
投資金額：10億元 

協助該公司於 1996 年 5
月成立技術研發及製造中

心。 

該公司擬以應用

材料公司為名申

請公司設立登記

請求本處協助。 

本處已協調本部商

業司並順利取得公

司設立登記。 

3.美商 HMM
（Hicks,Muse/Mills & 
Partners）公司 
（投資開發集團） 

1. 協助 HMM併購中壢
之康旭電子公司（生產

通訊用連接器），策略

經營發展成為該集團

「亞洲鍍金及零件製

請求本處協助媒

介有興趣參與合

作經營夥伴。 

本處正安排舉辦說

明會，邀請有興趣

投資廠商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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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中心」。 
2. 目前正積極協助推動
第四期中美企業聯合

投資計畫，合作產品對

象為印刷電路板與精

密切割器材產業。 
4.日商九州電子 
產品：半導體 
投資金額：5.4億元 

1. 協助該公司了解台灣

投資環境、投資優惠措

施、以及工業用地情

況、薪資水準、勞工招

募方法等等。 
2. 提供進口設備的進口
關稅及申請手續的相

關資料與該公司。 

  

5.日商大塚製藥 
產品：飲料 
投資金額：2.1億元 

提供有關投資獎勵措施及

其相關資料。 
  

6.日商德山曹達 
產品：半導體洗淨液

（現階段） 
投資金額：0.5億元 

1. 協助該公司了解台灣

投資環境、投資優惠措

施，以及公司成立手續

等等。 
2. 說明重要科技事業的

申請方法及其規定。 
3. 已經以「台灣德亞瑪
（股）有限公司」為

名，完成公司成立申請

手續（資本額 500萬新
台幣）。預計日後將增

資新台幣 2億元，申請
適用重要科技事業標

準。目前已完成工業用

地的購買契約。 

1. 協助說明該

公司產品性

質，並促進該

公司產品列

入「重要科技

事業屬於製

造業及技術

服務業部分

適用範圍標

準」適用範圍

內。 
2. 今後預計將
在工廠設立

申請，駐台人

員居留證等

方面提供支

援。 

 

合計：件數 6件，投資金額：21.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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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各部會配合發展全球運籌管理之具體推動措施 
一、電子商務面 

具體措施 執行事項 
應增修法規

及其他事項
預定進度 主辦機關

(一)電子簽章 
1.立法確立電

子簽章、電子

文件、電子契

約之效力 

積極推動「電子簽章法」

之立法工作，以確立「電

子簽章」及「電子文件」

之法律效力。 

完成「電子

簽章法」及

相關子法之

立法工作 

2001 年 6
月完成，

相關管理

辦法於母

法完成六

個月後完

成立法 

經濟部 

(二)電子付款機制 
1.檢討修訂銀
行辦理電子銀

行業務安全控

管基準 

由銀行視網路銀行業務

風險之高低及其承擔風

險之能力，自行採用排除

交易不可否認性之安全

機制。 

修訂「金融

機關辦理電

子銀行業務

安全控管作

業基準」 

2000 年 7
月完成 

財政部 

2.銀行客戶之

保護 
配合「金融機構辦理電子

銀行業務安全控管作業

基準」之修正及「電子簽

章法」之立法，檢討網路

銀行與使用者之風險負

擔、注意義務及舉證責

任。 

建議檢討

「個人電腦

銀行業務及

網路銀行業

務服務契約

範本」。 

2000 年 9
月完成 

財政部 

(三)電子發票制度 
推動電子發票

制度 
1.建立電子發票網路服

務競爭市場，同意業者在

一定安控標準下，任選使

用系統憑證機構及網路

傳輸工具 

 2000年 12
月底完成 

財政部 

2.檢討電子發票記載內
容  

 2000年 12
月底完成 

財政部 

3.擴大至全國各縣市辦
理 

 2000年 12
月底完成 

財政部 

 

4.稽徵機關進行調查

時，營業人只須提供相關

電子發票記錄檔案即

修正「網際

網路傳輸電

子計算機統

2000年 12
月底完成 

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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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得免列印電子發票內

容。 
一發票試辦

作業要點」

第六點。 
(四)電子資料交換 
 1.利用網路提升企業／

政府效率 
1.協助企業
訂定產業別

EDI/XML
標準 

適時辦理 經濟部、
財政部 

  2.輔導企業
應

XML/EDI
標準 

適時辦理 經濟部 

  3.電子化政
府應預留整

合企業應用

XML/EDI
系統之空間

適時辦理 研考會 

 2.營造加值網路業者之

競爭環境 
放寬加值網

路業者相關

業務限制。

2001 年 6
月完成 

財政部、

（交通

部）（公平

會） 
(五)網域名稱保護 
訂定網域名稱

保護之相關規

定 

增訂有關網域名稱管

理、爭議處理等之法律適

用規範 

檢討訂定網

域名稱管理

之相關準則

與爭議處理

之相關規範

及機制。 

2001 年 6
月 

交通部、

經濟部 

二、物流面 

具體措施 執行事項 
應增修法規及其他

事項 
預定進度 主辦機關

(一) 改善貨物通關作業環境 
1.建立運籌業

者經營環境 
1.檢討運籌業者
無法替在國內無

營業據點的公司

提供發貨服務之

限制 

檢討修正「運輸工

具進出口通關辦

法」檢討關稅總局

85.10.4台總局緝
85108442號函規
定 

2000年 12
月完成 

財政部 

 35



 

 2.建立物流中心

公平競爭及便利

之作業環境 

檢討「物流中心貨

物通關辦法」中有

關資本額限制及研

議改以彈性保證金

與責任保險 

2000年 12
月完成 

財政部 

2.提昇貨物在
不同管制區域

流通效率 

1. 整合空港、海
港聯運 

規劃延伸高雄機場

跑道長度，改善空

運貨物環境，並整

合海空運複合運送

系統，以擴大高雄

港（海港、空港）

運輸 

2001年 12
月完成 

交通部  
高雄市政

府 

 2.整合跨關區關
務作業 

1.訂定「轉口貨物
關務作業要點」取

代「海空聯 運轉運
暫行作業要點」 

2000年 12
月完成 

財政部 

  2.各關區關務作業
及系統整合 

2001 年 3
月完成表

單作業整

合及電腦

系統整合 

財政部 

 3.取消貨物流通

須押運的限制 
1.降低押運比例 財政部於

2000 年 3
月完成

「押運制

度改進方

案研究」 

財政部 

  2.推動港區內船舶
駁轉作業 

交通部預

定 2000年
9月完成
第一階

段，2002
年 6月完
成第二階

段作業。 

交通部 

  3.興建高雄港區聯

絡道路 
2005年 12
月完成聯

絡道路建

交通部  
高雄市政

府 

 36



 

設。 
  4.短期：採分級管

理制度，對優良廠

商准予免押運改以

抽查方式代替。  
長期：修正海關管

理貨櫃辦法，研究

以保證保險

(Bond)，銀行保證

或押金方式來取代

押運。 

2000年 12
月完成   
 
 
2001 年 6
月提出具

體實施方

案 
 

財政部 

3.機場通關作
業時間配合業

者需求 

研究海關作業配

合業者需求採取

二班制 

 2000年 12
月提出具

體實施方

案 

財政部 

4.健全保稅貨
物作業環境 

1.簡化保稅貨物
通關程序以及保

稅貨物在不同保

稅區域間流通時

之限制 

研究整合各保稅區

間貨物申報作業 
2000年 12
月提出具

體改善措

施 

財政部 

 2.放寬管制區外
自主管理保稅倉

庫須為自有土地

及建築物之限制 

修訂「保稅倉庫設

立及管理辦法」第

十二條 

2000 年 9
月完成 

財政部 

(二)促進物流效率 
 1.推廣棧板尺寸

標準化  
研究制定單一棧板

標準及獎勵之可行

性。 

2001 年 6
月提出具

體規劃方

案 

經濟部 

 2.推廣物流條碼

之使用 
1.輔導業者採用
ENA配銷條碼及
ENA-128條碼編號
系統  
2.推廣商品條碼 

2001年 12
月   
 
 
2001年 12
月 

經濟部 

(三) 提供適用土地 
 1.規劃協助業者

取得物流用地之

1.修正「都市計畫
法台灣省施行細

2000 年 9
月完成 

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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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機制 則」，放寬工業區準

工業（倉儲業）生

產行為進駐之規定

  2.提供業者租用公
有或公營事業土

地，以協助業者解

決土地問題 

適時辦理 經濟部、
內政部、

財政部 

  3.修正「工商綜合
區設置管理辦法」

及訂定「倉儲設施

於工業用地審核作

業規定」 

2001 年 6
月完成 

經濟部 

 2.研究由政府推
動設置物流專區

之可行性 

評選適當用地設置

物流專區，必要時

得配合農地釋出方

案，選定適當農址

變更使用 

2001 年 6
月完成 

經濟部

（交通

部、農委

會） 

 3.加速工業區更

新，規劃提供工業

區內物流用地 

 適時辦理 經濟部、
內政部 

 4.加速桃園航空
城貨運園區開發 

1.採BOT開發或與
加工出口區管理處

合作開發，區內產

業應以運籌相關之

產業為主。 

2001年 12
月廠商進

駐 

交通部、

經濟部 

  2.研議規劃擴大開
發桃園航空城貨運

園區 

2000年 12
月完成 

待協商確

定（有關

機關包括

桃園縣政

府、經濟

部、內政

部、交通

部） 
(四)營利事業所得稅之課徵 
 檢討現行營所稅

課徵標準 
檢討發貨中心在台

境內所得認定標

準，並調整利潤貢

獻度之比例 

2000 年 9
月完成 

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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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簡化商品檢驗程序 
 1.簡化電磁相容

檢驗作業程序 
縮減驗證登錄審查

期限 
適時辦理 經濟部 

 2.推動商品檢驗
相互承認協定 

協定  
1.大幅開放有資格
之試驗室申請認可 
2.加速與貿易夥伴

簽署相互承認協定

適時辦理 經濟部 

 3.簡化免驗商品
申請程序，並放寬

同一規格型式樣

品數量限制 

建立「免驗案件自

動化系統」 
2000年 12
月完成 

經濟部 

(六)改善國內物流配送系統 
 改善都會區物流

配送系統停車位

不足問題 

1.都會區內設立專

供貨車停車及卸貨

之路邊停車位 

2001 年 6
月 

直轄市及

各縣市政

府 
  2.檢討修正「建築

技術規則」有關建

築物新建、改建、

變更用途或增建部

分，應設置裝卸位

之規定。 

2000 年 9
月完成 

內政部 

(七)加強國內全球運籌人才培育 
 整合政府、學界與

業界資源，合作設

立全球運籌相關

專業人才培訓單

位，提供專業訓練

課程 

1.規劃全球運籌人
材培訓推動計畫 

每半年檢

討 
經建會 

  2.規劃物流人才培

訓推動計畫 
每半年檢

討 
經建會 

三、基礎設施面 

具體措施 執行事項 
應增修法規及其他

事項 
預定進度 主辦機關

(一) 改善基礎設施 
1.擴充機場貨
運作業能量 

增建中正機場貨

機停機坪 
加速推動「中正機

場五年發展計畫」

2002年 12
月興建完

成 

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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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善港口與
機場聯絡道路

基礎設施 

改善機場貨運聯

外交通 
加速興建完成台４

線高架專用道路或

其它替代道路方

案，並拓寬改善相

關道路 

2000年 12
月規劃完

成 

交通部 

資料來源：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2 年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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